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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/*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 */
  border-top: 1px solid black;
  border-bottom: 1px solid black;
  border-left: 1px solid black;
  border-right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/*overflow: hidden;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，把這個STYLE拿掉*/ 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185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wordbar { 
	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.resizableS { 
	width: 95%; 
	height: 10px; 
	position:absolute; 
	left : 0; 
	bottom: 0; 
	cursor: s-resize; 
}

.resizableE { 
	width: 10px; 
	height: 95%; 
	position:absolute; 
	right : 0; 
	top: 0; 
	cursor: e-resize; 
}

/* @font-face {
  font-family: EUDC;
  src:url('C:\\jud3\\ws2\\resources\\app\\build\\lib\\assets\\ws2_eudc.woff');
  src:url('C:\\jud3\\ws2\\resources\\app\\build\\lib\\assets\\ws2_eudc.woff') format('woff'),
	   url('C:\\jud3\\ws2\\resources\\app\\build\\lib\\assets\\ws2_eudc.ttf') format('truetype');
} */

@font-face {
  font-family: 楷體造字;
  src:url('./assets/eudc-kai.woff') format('woff');
}



附表：
		編號

		發文字號

		處分主文

		違反事項

		處分理由或適用法令

		卷證
頁碼



		1

		111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
11120326100號

		處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,000。
限於民國111年12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

		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
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
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第1目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461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09年3月5日0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2

		112年2月16日經授水字第
11260176040號

		處罰鍰
10,000元。
限於112年5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1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1112032610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466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01月03日1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3

		112年2月16日經授水字第
11260176050號

		處罰鍰
2,600,000元。
限於112年5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

		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
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
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第1目、第2目、第5目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2第67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1月3日1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4

		112年7月6日經授水字第
11260176180號

		處罰鍰
20,000元。
限於112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02月16日經授水字第1126017604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472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6月5日1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5

		112年11月8日經授水字第
11260321010號

		處罰鍰
60,000元。
限於112年12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7月6日經授水字第1126017618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
526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10月17日0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6

		113年1月19日經授水字第
11360176000號

		處罰鍰
200,000元。
限於113年3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11月08日經授水字第1126032101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（嗣以113年4月24日經授水字第11360007710號函更正裁罰依據為第16點第4項

		本院卷1第535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1月4日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



		7

		113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
11360176050號

		處罰鍰
200,000元。
限於113年6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3年1月19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00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6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544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4月2日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



		8

		113年7月25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300號

		處罰鍰
200,000元。
限於113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3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05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6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原處分卷第147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7月4日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



		9
(即原處分)

		113年8月14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310號

		處罰鍰
5,000,000元。
限於113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

		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
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
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55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7月4日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
編號 發文字號 處分主文 違反事項 處分理由或適用法令 卷證 頁碼 1 111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 11120326100號 處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,000。 限於民國111年12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 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 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第1目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461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09年3月5日0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2 112年2月16日經授水字第 11260176040號 處罰鍰 10,000元。 限於112年5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1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1112032610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466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01月03日1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3 112年2月16日經授水字第 11260176050號 處罰鍰 2,600,000元。 限於112年5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 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 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第1目、第2目、第5目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2第67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1月3日1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4 112年7月6日經授水字第 11260176180號 處罰鍰 20,000元。 限於112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02月16日經授水字第1126017604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472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6月5日1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5 112年11月8日經授水字第 11260321010號 處罰鍰 60,000元。 限於112年12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7月6日經授水字第1126017618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 526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10月17日0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6 113年1月19日經授水字第 11360176000號 處罰鍰 200,000元。 限於113年3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11月08日經授水字第1126032101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（嗣以113年4月24日經授水字第11360007710號函更正裁罰依據為第16點第4項 本院卷1第535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1月4日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

7 113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 11360176050號 處罰鍰 200,000元。 限於113年6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3年1月19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00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6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544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4月2日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

8 113年7月25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300號 處罰鍰 200,000元。 限於113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3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05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6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原處分卷第147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7月4日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

9 (即原處分) 113年8月14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310號 處罰鍰 5,000,000元。 限於113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 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 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55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7月4日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








附表：
		編號

		發文字號

		處分主文

		違反事項

		處分理由或適用法令

		卷證
頁碼



		1

		111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
11120326100號

		處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,000。
限於民國111年12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

		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
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
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第1目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461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09年3月5日0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2

		112年2月16日經授水字第
11260176040號

		處罰鍰
10,000元。
限於112年5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1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1112032610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466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01月03日1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3

		112年2月16日經授水字第
11260176050號

		處罰鍰
2,600,000元。
限於112年5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

		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
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
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第1目、第2目、第5目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2第67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1月3日1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4

		112年7月6日經授水字第
11260176180號

		處罰鍰
20,000元。
限於112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02月16日經授水字第1126017604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472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6月5日1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5

		112年11月8日經授水字第
11260321010號

		處罰鍰
60,000元。
限於112年12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7月6日經授水字第1126017618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
526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10月17日00時00分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		6

		113年1月19日經授水字第
11360176000號

		處罰鍰
200,000元。
限於113年3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11月08日經授水字第1126032101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（嗣以113年4月24日經授水字第11360007710號函更正裁罰依據為第16點第4項

		本院卷1第535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1月4日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



		7

		113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
11360176050號

		處罰鍰
200,000元。
限於113年6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3年1月19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00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6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544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4月2日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



		8

		113年7月25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300號

		處罰鍰
200,000元。
限於113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3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05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

		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6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

		原處分卷第147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7月4日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



		9
(即原處分)

		113年8月14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310號

		處罰鍰
5,000,000元。
限於113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

		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

		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
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
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。
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規定處罰。

		本院卷1第55頁



		


		


		


		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)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7月4日

		


		




		


		


		


		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

		


		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
編號 發文字號 處分主文 違反事項 處分理由或適用法令 卷證 頁碼 1 111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 11120326100號 處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,000。 限於民國111年12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 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 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第1目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461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09年3月5日0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2 112年2月16日經授水字第 11260176040號 處罰鍰 10,000元。 限於112年5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1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1112032610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466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01月03日1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3 112年2月16日經授水字第 11260176050號 處罰鍰 2,600,000元。 限於112年5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 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 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第1目、第2目、第5目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2第67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1月3日1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4 112年7月6日經授水字第 11260176180號 處罰鍰 20,000元。 限於112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02月16日經授水字第1126017604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472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6月5日1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5 112年11月8日經授水字第 11260321010號 處罰鍰 60,000元。 限於112年12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7月6日經授水字第1126017618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 526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2年10月17日00時00分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6 113年1月19日經授水字第 11360176000號 處罰鍰 200,000元。 限於113年3月31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2年11月08日經授水字第1126032101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5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（嗣以113年4月24日經授水字第11360007710號函更正裁罰依據為第16點第4項 本院卷1第535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1月4日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

7 113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 11360176050號 處罰鍰 200,000元。 限於113年6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3年1月19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00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6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544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4月2日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

8 113年7月25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300號 處罰鍰 200,000元。 限於113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未依被告113年4月29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050號處分書所處期限內回復原狀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處罰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6點第4項規定處罰。 原處分卷第147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河川區域內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7月4日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

9 (即原處分) 113年8月14日經授水字第11360176310號 處罰鍰 5,000,000元。 限於113年9月30日前：回復原狀、拆除、清除、廢止違禁設施。 違規內容：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堆置土石。 違反水利法第78條之1第3款規定。 依據水利法第92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處罰。 依據水利法第93條之4第1項規定。 依據經濟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第14點及其附表二第7款規定處罰。 本院卷1第55頁    違規地點：烏溪河川區域內(臺中市烏日區長壽段)      查獲(證)日期：113年7月4日      土地權屬：河川區域內公有地、河川區域內私有地   







